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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于一九

七九年六月建立
,

伺年十月开始试办经济纠

纷案件
。

一九八O 年七月起扩大收案范围
,

十月又开始受理经济犯罪案件
。

到一九八一

年五月底止
,

共受理案件八十九件
,

其中经济

纠纷案件七十九件 (一审七十七件
,

二审二

件 )
,

经济犯罪案件十件 (一审四件
,

二审六

件 )
。
已审结七十件

,

其中经济纠纷案件六+

二件
,

经济犯罪案件八件
。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从近两

年的审判工作中深深感到
,

着重用调解方式

处理经济纠纷案件十分必要
,

可以说这是一

项行之有效的原则
。

他们在已审结的六十二

件经济纠纷案件中
,

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有

五十七件
,

占百分之九十二
。

这些案件经过

调解
,

消除了双方对立情绪
,

增进了团结
,

解

决了矛盾
,

推动了生产
,

使因纠纷而搁置的近

五百多万元国家资财重新流转
,

大批设备和

原材料免遭损失
。
现把他们对调解工作的认

识和基本作法介绍于后
。

处理经济纠纷案件应

着重调解的必要性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 庭 认 为
,

着重调解
,

并不是说处理经济纠纷案件不能

用判决
,

而是说对每起经济纠纷案件都要做

调解工作
,

尽可能用调解方式加以解决 ; 对受

理的全部经济纠纷案件
,

要争取大部份案件

通过调解方式解决
。
着重以调解方式处理经

济纠纷案件
,

是符合案件本身特点和当前形

势的
。

一
、

经济纠纷案件的一个特点是
,

诉讼

双方都是法人
,

它们虽然有各自独立的财产
,

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民事权利 和承 担 民 事 义

务
,

但又都是受国家委托负责经营管理各种

业务的社会主义组织
,

有着为实瑰社会主义

现代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
。
它们之间的争执

无论多么激烈
,

内容多么复杂
,

都是在建设

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产生的
。
它们没有

根本的利害冲突
,
并怀有互谅互让

,

以求团结

协作的共同愿望
。
因此多数案件在查清 事

实
、

分清是非责任以后能够依照有关法律和

政策
,

通过调解解决
。

从处理过的一些案件

情况看
,

大多数当事人都很满意
,

说 : “

经过

调解
,

化干戈为玉帛
。 ” “

帮我们把坏事变成好

事
,

我们从诉讼中得到了教益
。 ” 当事人对法

院都表示感谢
。

二
、

在当前经济立法不完备的情 况 下
,

采取着重调解方式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更为必

要
。

我国过去虽然颁布过不少单行 经济 法

规
,

但有的已不适合当前发展了的情况
,

而新

的法规又还没有制定出来
。

国民经济正在调

整
,

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改革
,

情况在不断变化

发展
。

所以现在处理经济纠纷无祛可依的问

题仍然存在
。
在这种情况下

,

对有些经济纠

纷案件
,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实际情况
,

采用

调解方式处理
,

就能弥补经济立法不完备之

不足
,

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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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,

两个单位为履行电线供货合同发生纠纷
。

供方是农村社队企业
。

原因是 : 合同所订电线

价格高出国拨价格 五倍
,

交货时
,

需方发现
,

要求降价收货
,

供方不同意
,

协商没有解决
,

供方起诉来院
。

经审理认为
,

比国拨价高出

五倍是不合理的
,

应该降价
,

但降多少合理
,

没有法律根据
。

后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

行调解
,

对供方指出
,

不能只顾自己赚钱而不

顾国家利益
,

应按国家物价政策办事
,

把价格

降下来 ; 对需方指出
,

只考虑急需电线
,

事先

不考虑价格
,

匆忙签订合同
,

也是有责任的
。

同时又使需方 了解
,

供方是农村社队企业
,

购

进的原材料价格一般都比较高
,

加上生产效

率低
,

因此产品成本高
,

希望他们多考虑农村

社队企业的实际情况
,

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
。

经过耐心调解
,

供方承认电线价格确实过高
,

同意降价 ; 需方亦认为自己签订合同时过于

草率
,

负有责任
。

最后达成协议
,

需方以高于

国拨价一倍的价格收货
,

园满地解决了这一

纠纷
,

双方都表示满意
。

三
、

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经济纠 纷 案件
,

有利于双方的团结
。

调解
,

是双方对争执问

题的事实
、

是非责任和解决办法取得了一致

认识
,

在互谅互让的情况下实现的
。

这样
,

不

会洲
_

诉的趾高气扬
,

败诉的垂头丧气
,

双方在

结案后一般都能消除隔阂
,

加强团结
。

例如
,

一个生产队因某建筑磨石厂院内积水流出围

墙
,

淹没菜地
,

遭受损失
,

要求赔偿没解决
,

就

抢走磨石厂 2 12 吉普车一辆
,

机动翻斗车两

辆
,

双轮手推车十三辆
,

发生纠纷起诉
,

双方

情绪十分对立
,

各不相让
。

经审理
,

查清了纠

纷由来
,

实事求是地分清了是非责任
,

进而向

双方做调解说服工作
,

达成了协议
。

由磨石

厂赔偿生产队损失五千二百五十七元
,

并负

责修好围墙和排水设施 ; 生产队经严肃批评

了他们的错误作法后
,

亦立即送还抢走的全

部车辆
。

双方对调解很满意
,

最后握手言欢
,

互道歉意
,

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
,

加强

团结
,

搞好工农关系
。

四
、

通过调解处理的经济纠纷案件
,

一

般都能顺利执行
。

因为协议是在双方自愿的

基础上达成的
,

双方对需要自己执行的项目
,

在调解过程中已有了思想准备
,

一 日
_

协议生

效
,

一般都能自觉地按原订协议执行
。

有的

甚至协议刚签字
,

法律文书尚未制作
,

就商量

具体办法
,

准备执行了
。

此外
,

在调解过程中
,

通过摆事实讲道

理
,

阐明法律和政策规定
,

既能使诉讼双方消

除对立情绪
,

分清是非责任
,

还能促使双方检

查本单位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
,

从而接

受教训
,

主动采取措施
,

改进企业管理
。

从这

方面说
,

处理经济纠纷采用调解方式
,

比采用

审判方式
,

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
。

调解工作的基本做法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 庭提 出
,

要做好调解工作
,

应注意掌握以下几点
:

一
、

查清事实
,

分清责任
,

是搞好调解工

作的基础
。

调解不是
“

合稀泥
” 。

调解同判决一样
,

必须
“
以事实为根据

刀。

首先应当查清案情事

实
,

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
,

分清责

任
。

这就是在进行调解以前
,

要查清发生纠

纷的原因
,

争执的经过和争执后产生的结果
,

要了解争执标的的价值
、

数量
。

如系工业产

品
,

还要了解其规格和技术性能
。

只有依据

已经查清的事实
,

才能分清是非
,

分清责任
,

进行调解
。

如事实不清
,

是非责任不明
,

调解

就没有基础
,

就往往调解不成
。

二
、

既要依法办事
,

又要耐心做好说服

工作
。

政策和法律是调解经济 纠纷 案 件 的准

绳
,

凡政策法律有规定的
,

都应遵照执行
。

在

调解过程中
,

要向双方当事人宣传党的方针

政策
,

宣传国家的法律法令
。

要使当事人认

识到
,

凡无故中断合同或协议
,

造成对方损失

的
,

都应按规定赔偿损失 ; 凡产品质量低劣不

合规格的
,

可以退货或降价 ;对无理拒付货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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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,

要按规定进行罚款
。

只有这样才能维护

政策和法律的严肃性
。

与此同时
,

还要结合

案情
,

有的放矢地向当事人做深人细致的说

服工作
,

使他们的认识逐步达到统一
。

总之
,

既要排除纠纷
,

解决问题
,

又要使当事人受到

教育
,

提高认识
。

三
、
既要有原则性

,

又要有灵活性
。

所谓原则性
,

就是要按政策法律办事 ; 所

谓灵活性
,

是指在不与政策法律相违背的情

况下
,

考虑具体情况
,

从实际出发
,

实事求

是地解决问题
。

从已处理的案件看
,

有些经

济纠纷的发生
,

是与经济立法不健全
、

各部门

之间制度不统一
、

计划变动等有一定关系的
。

因此调解经济纠纷
,

既要坚持原则
,

分清是

非
,

依法办事
,

又要面对现实
,

从实际出发
,

权

衡利害
,

灵活处理
,

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
。

这样做才能有利于发展生产
,

促进安定团结
。

例如
,

处理一起关于供应熔铁炉的合同纠纷

案时
,

首先认定合同合法有效
,

应按合同执

行
,

需方应收货付款
。

但考虑到需方是代表

其下属某厂订的货
,

该厂生产上确实不适应

使用所订的熔铁炉
,

因此从生产实际出发
,

调

解提出
,

允许需方退货
,

但应付给供方以货款

百分之十五的赔偿金
。

双方都满意
,

案件得

到解决
。

四
、

既要做好纠纷双方的工作
,

又要争

取各有关部门和双方上级单位的支持配合
。

经济纠纷案件一般情况复杂
,

涉及面广
,

因此在办案过程中
,

主动加强与工商行政管

理局
、

经委以及各有关部门的联系
,

征求处理

意见
,

有助于我们对案情和政策的全面了解
,

为解决疑难案件创造良好条件
。

主动同双方

主管部门联系
,

沟通情况
,

争取他们支持配

合做下属单位的工作
,

也是不可缺少的
。

主

管部门听下属单位单方面汇报
,

往往不了解

案件全貌
,

常常同情和支持下属单位
,

给调解

增加困难
。

当法院将查证核实的案件事实向

他们如实介绍
,

并按政策法律规定提出处理

意见后
,

主管部门在认定事实和分析责任等

方面和法院取得了统一认识
,

反过来就会支

持法院意见
,

协助做下属单位的想想工作
。

经

验证明
,

主管部门积极协助法院做工作
,

对案

件的调解帮助很大
。
例如

,

河北省某公社与

北京市某厂加工木床屉合同纠纷案
。

某厂不

提货付款
,

公社派人来找
,

仍不理睬
,

公社很

有意见
,

到北京市政府
、

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处

告状
。
案件起诉到法院后

,

经审理
,

认为某厂

应该履行合同
,

验货付款
,

但该厂态度生硬
,

拒不接受
。
当法院将查证核实的案件情况向

其上级主管单位某总厂介绍后
,

总厂和法院

很快取得了统一认识
,

积极做该厂的工作
,

使

该厂答应履行合同
。

在验货过程中
,

该厂又以

质量不好为由
,

把原定每块木床屉十一元五

角的价格压低
,

声称
,

每块价超过七元则不愿

提货
。

法院再次和总厂联系
,

希望从工农团

结和支援灾区出发
,

适当提高收购价格
。

总

厂又一次支持法院
,

协助做说服工作
。
最后

达成协议
,

以每块八元五角收购
,

使纠纷得到

妥善解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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